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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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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禾丰牧业 公告编号：

2019-004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辞职及补选职工代表

监事的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监事魏延锦先生提交的辞职

报告，其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魏延锦先生自担任公司监事以来，认

真履行监事职责，公司监事会对魏延锦先生任职监事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魏延锦先生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的监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为了维护公司职工的合法权益，

监督公司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员工通过民主推选，一致同意补选

任秉鑫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任期自推选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

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件：

任秉鑫个人简历

任秉鑫先生，男，1963年出生。 沈阳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硕士,中国海洋大学细胞工程专业博士。 曾

任职于辽宁省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研发工作。 加盟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后,历任分

公司生产经理、公司技术经理、公司研发主任、青岛神丰副总经理。 任秉鑫先生具备有丰富的饲料生产

管理及品控经验,现任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肉禽饲料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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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辞职

暨补选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辞职事项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职工代表监事张怡女

士递交的书面《辞职申请》。张怡女士因工作调整，请求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职务,�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后，张怡女士未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

及监事会对张怡女士在担任职工代表监事期间对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关于补选职工代表监事事项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公司于

2019年3月26日召开公司三届六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吴薇女士(简

历附后)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时止。上述职工代表监

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监事会中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职工代表签字的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3月26日

附件：

吴薇女士，中国国籍，1977年10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 曾在世博接待中心、云南

世博花园酒店有限公司工作；现任云南世博花园酒店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工会主席。

吴薇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聘任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吴薇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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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

签订了《2019年-2021年网络综合代维维护采购框架协议》（以下统称“合同” ）。 现将有

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的周期，在实际履行中存在受不可抗力等影响造成的不确定性

风险。

2、本合同费用结算实行月度加年度考核方式，考核分数与实际结算金额挂钩,合同执

行过程中可能出现交期延误，未达质量标准从而影响公司收入的确认和利润水平，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光山路1966号

2、与公司业务及关联情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较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的签约双方与内容

发包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

承包方：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包方向承包方采购网络综合代维服务

2、合同金额

合同预估总价为人民币：13,760万元（大写：壹亿叁仟柒佰陆拾万元整）。

3、付款方式

合同中发包方应支付给承包方的服务费用实行月度加年度考核方式，考核分数与实际

结算金额挂钩。代维服务费用分为基础代维费和年度尾款，基础代维费占总费用的90%，分

专业进行核算；尾款占总费用的10%；月度考核成绩与基础代维费挂钩，年度考核成绩与尾

款挂钩。

4、违约责任

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不可抗力、争议的解决方式等方面作出明

确的规定。

5、合同签订时间

2019年3月22日

6、合同生效条件及时间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7、合同履行期限

服务期限自2019年1月16日起算至2021年3月31日终止， 或至本合同实际结算金额达

到本合同预估总价之日终止，以二者中先到者为准。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合同总金额为13,760万元， 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97,320.19万元的

14.14%，本合同的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提高公司的

市场影响力，提升公司品牌形象，且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的规定履行了相

应的审批程序，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

七、备查文件

《2019年-2021年网络综合代维维护采购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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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汤立科技有限公司

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变更情况概述

2017年11月21日，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昂技术” 或“公司” ）因战略

发展需要，公司管理层充分研究论证，本着强强合作、共同做大疆内外人工智能市场，抢占

竞争高地的目的，经与深圳市商汤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汤科技” ）友好协商，双方

一致同意，共同以货币出资方式，在新疆乌鲁木齐经济开发区设立合资公司新疆汤立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立科技” ）。汤立科技定位为提供人工智能产品和集成解决方案的

科技型公司，并形成市场销售规模。初期以拓展安防市场为重点，目标是成长为国内一流的

智能安防产品服务提供商。双方就上述合作所确定的目标和具体内容积极推进各项相关工

作。 就人工智能产品和集成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入沟通，在智能视频等技术上进行了学习与

交流。 对汤立科技前中后期技术、销售等方方面面做了细致的规划。

近日，因商汤科技自身发展原因，拟以零元转让其所持有的汤立科技51%的股份。由于

双方依旧保持深度合作，汤立科技已拥有自主研发团队，掌握相关核心技术，公司将按原战

略部署，照常推进战略规划，落实经营计划。 公司或将与其他AI科技巨头联手，使原定目标

推向新的高度。

二、本次变更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汤立科技100%股权，汤立科技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纳入财务合并范畴，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的运营，更好地服务公司在安防等方面的整

体发展战略目标，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2、商汤科技需保证对其所持汤立科技的股权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与处置权，并且保证所

转让的股权不存在任何瑕疵，不存在权属争议。

3、收购汤立科技股份，是因双方各自发展需求，且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合作对方友好

协商后的结果。 后期公司将与商汤科技持续保持紧密合作关系。

三、交易其他事项

1、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重组情况。

2、本次交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登记备案为准。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054)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3月25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3月28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

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2595�

20.4899�

31.8281�

14.8546�

11.1612�

13.4395�

10.9243�

13.5097�

9.6810�

5.5835�

10.2335�

10.2447�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1

重庆星星套装门（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5.97%股

权

103648.06 47629.17

标的公司主要生产装饰套装门，年生产能力为150万套。 公司

占地540937平方米，建有办公楼和厂房面积108187平方米，现

有 员 工 2736 人 。 详 情 咨 询 ： 陈 勇 023-63622738，

18983368896

2843.461449

2

重庆渝赢物流有限公司

100%股权

43172.75 42346.74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825号办公用

房1幢，建成于2013年，建筑面积共53796.76平方米。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面积共7033.1平方米，用途为工业/仓储用地，土地

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60年11月29日。

详情咨询：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42346.74

3

贵州渝富能源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500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1%）

- 25200.12

标的企业拟投资毕节200万吨每年煤制清洁能源项目。 该项目

于2014年取得发改委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复，项目建设内容为：

年产200万吨油品和化学品装置以及相关的公用工程和辅助

工程。 截至目前，该项目仍处于前期筹备，准备工作阶段。 详情

咨询：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1073.2589

4

重庆市京凤机动车检测

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1085.082767万元债权

4330.89 3245.81

京凤公司主要资产系重庆市九龙坡区西永组团Ad分区

Ad12-3/01-2地块， 该宗地为工业出让用地， 使用权面积约

46548平方米，使用权终止日期2064年12月31日。 咨询电话：

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4330.892767

5

重庆重型汽车集团专用

汽车有限责任公司51%

股权

84019.36 8719.20

公司主要业务为红岩牌重卡的整车销售、自卸车改装和零部件

配套。 现年改装重型专用汽车能力为5000辆；年生产汽车燃油

箱能力为20000件；年生产贮气筒总成能力为100000件；年生

产电瓶箱箱体能力为50000件；年生产车架纵梁10000副。 咨

询电话：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4446.792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美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５９

，

７３３

，

７６１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３２７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三美股份”，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３７９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

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

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３２．４３

元

／

股，发行

数量为

５９

，

７３３

，

７６１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１

，

８１３

，

７６１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７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９７２

，

７６１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５３

，

７６１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

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３

，

５３８

，

１２６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７３６

，

２４１

，

４２６．１８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２２

，

８７４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７

，

２２７

，

８０３．８２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

，

９６３

，

２３４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９３

，

３８７

，

６７８．６２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９

，

５２７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０８

，

９６０．６１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数量

（股）

１

张忠刚 张忠刚

８６６ ２８

，

０８４．３８ ８６６

２

闫小虎 闫小虎

８６６ ２８

，

０８４．３８ ８６６

３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建投市值管理

２

号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

８６６ ２８

，

０８４．３８ ８６６

４

陈小芬 陈小芬

８６６ ２８

，

０８４．３８ ８６６

５

杨家庆 杨家庆

８６６ ２８

，

０８４．３８ ８６６

６

陆拥军 陆拥军

８６６ ２８

，

０８４．３８ ８６６

７

闻掌华 闻掌华

８６６ ２８

，

０８４．３８ ８６６

８

苏州抱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苏州抱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抱

朴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８６６ ２８

，

０８４．３８ ８６６

９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８６６ ２８

，

０８４．３８ ８６６

１０

陈俞洁 陈俞洁

８６６ ２８

，

０８４．３８ ８６６

１１

王琤 王琤

８６６ ２８

，

０８４．３８ ８６６

合计

９

，

５２６ ３０８

，

９２８．１８ ９

，

５２６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名称

配售对象

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实际配售股

数（股）

放弃认购数

量（股）

１

庄建川 庄建川

８６６ ２８

，

０８４．３８ ２８

，

０８４．３４ ８６５ １

合计

８６６ ２８

，

０８４．３８ ２８

，

０８４．３４ ８６５ １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等相关规定，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２３２

，

４０１

股，包销

金额为

７

，

５３６

，

７６４．４３

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３９％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7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

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

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 （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４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

（上接A10版）

（3） 本公司/本人保证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除亚世光电以外

的其他企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有关规范性文件及亚

世光电《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制度的规定，不会利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谋取不当的利益， 不会进行有损亚世光电及亚世光电其他股

东利益的关联交易。

如违反上述承诺与亚世光电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交易， 而给亚世光电及亚

世光电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由本公司/本人承担赔偿责任。

（三）关于员工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相关事项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亚世香港和实际控制人JIA� JITAO针对亚世光电及其子公

司在员工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纳方面存在的不规范情形，承诺如下：

如果亚世光电及其下属全资、 控股子公司因存在未为其部分员工缴纳社会

保险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而被有权机关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用或住房公积金

费用、支付滞纳金或因此受到处罚的，本公司/本人将连带承担全部费用，或在亚

世光电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先行支付相关费用的情况下，及时补偿亚世光

电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受到的全部损失。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

指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2年7月由亚世香港和瑞林投资发起设立， 于2015年7月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经全国股转系统以《关于同意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671号）批

准，自2019年3月6日起，亚世光电股票终止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13号” 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

行股票不超过1,927.00万股新股，公司股东可公开发售股份不超过302.00万股，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不超过1,927万股。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826万股。 其中，新股发行数量为1,524万股，老股

转让数量为302万股（即本次公开发行中设定12个月限售期的股票数量为302万

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454.40万股，其中新股发行数量为152.4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的

10%；老股发行数量为302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371.6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

行新股数量的90%。 发行价格为31.14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

通知》（深证上[2019]149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亚世光电” ，股票代码002952” 。 本次公开发行1,826万股

股票将于2019年3月28日起上市交易。

二、公司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19年3月28日

（三）股票简称：亚世光电

（四）股票代码：002952

（五）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304万股

（六）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826万股（其中公司公开发行新股1,524万

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302万股）

（七）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八）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

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的相关内容。

（九）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股东作出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声明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

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的相关内容。

（十）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的1,524万股新股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十一）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公司股东公开发售的302万股股份，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十二）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非

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

亚世光电（香港）有限公司

26,766,000 36.6457% 2022

年

3

月

28

日

林雪峰

10,127,000 13.8650% 2020

年

3

月

28

日

边瑞群

10,116,000 13.8499% 2020

年

3

月

28

日

解治刚

6,182,000 8.4639% 2020

年

3

月

28

日

其他

146

户社会公众股股东

1,589,000 2.1755% 2020

年

3

月

28

日

小计

54,780,000 75.0000% -

首次公开发

行新股

网上发行股份

13,716,000 18.7788% 2019

年

3

月

28

日

网下配售股份

1,524,000 2.0865% 2019

年

3

月

28

日

股东公开发

售的股份

网下配售股份

3,020,000 4.1347% 2020

年

3

月

28

日

合计

73,040,000 100.0000% -

（十三）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四）上市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Yes� Optoelectronics� CO.,� LTD.

注册资本：5,780万元人民币 （本次发行前）；7,304万元人民币 （本次发行

后）

法定代表人：JIA� JITAO

公司住所：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越岭路288号

经营范围：生产激光打印机显示控制组件、激光扫描电子价签、3D显示器件、

触控系统、LED背光源及其他平板光电显示器件，激光测量仪器仪表和其他电子

专用设备、测试仪器、工装模具，激光加工与电子产品加工装配，计算机软件，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定制化液晶显示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液晶

显示模组及显示屏。

所属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

业为“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电话号码：0412-5218968

传真号码：0412-5211729

电子信箱：yes@yes-lcd.com

董事会秘书：边瑞群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任职期限

JIA JITAO

董事长、总经理

2018.7.9-2021.7.9

边瑞群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2018.7.9-2021.7.9

林雪峰 董事、副总经理

2018.7.9-2021.7.9

LIU HUI

董事

2018.7.9-2021.7.9

马吉庆 独立董事

2018.7.9-2021.7.9

宋 华 独立董事

2018.7.9-2021.7.9

张 肃 独立董事

2018.7.9-2021.7.9

耿素芳 监事会主席

2018.7.9-2021.7.9

那 松 职工代表监事

2018.7.9-2021.7.9

王安宝 监事

2018.7.9-2021.7.9

贾 艳 财务负责人

2018.7.9-2021.7.9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1、直接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公司职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边瑞群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10,127,000 13.8650%

林雪峰 董事、副总经理

10,116,000 13.8499%

2、间接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JIA� JITAO通过亚世香港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股数量为26,766,000股，持股比例36.6457%。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JIA� JITAO持有亚世香港

100%股权。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亚世香港持有发行人36.6457%的股份，是发行

人的控股股东；JIA� JITAO持有亚世香港100%股权， 通过亚世香港持有发行人

36.6457%的股份，是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公司控股股东亚世香港持有发行人36.6457%

的股份，除持有发行人股份外，亚世香港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他企业的股权。

公司实际控制人JIA� JITAO持有亚世香港100%的股权。

JIA� JITAO的配偶LIU� HUI及女儿JIA� LINGXUE直接或间接持股的企业包

括LINKPOINT、YES� GROUP、 亚世软件和亚世房地产，JIA� JITAO可以对上述

企业实际控制。

序号 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主营业务

1 LINKPOINT

LIU HUI

持股

78%

、

JIA LINGXUE

持股

22%

，

JIA JITAO

实际控制

无实际经营，属于投

资控股公司

2 YES GROUP LINKPOINT

持股

100%

无实际经营，属于投

资控股公司

3

亚世软件

YES GROUP

持股

100%

无实际经营，属于投

资控股公司

4

亚世房地产 亚世软件持股

100%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

销售

（三）公司控股股东的简要状况

名称：亚世光电（香港）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YES� OPTOELECTRONICS（HK） LIMITED

成立时间：2012年2月17日

注册号：1706862

董事：JIA� JITAO

住所：香港上环苏杭街49-51号建安商业大厦7字楼

依照香港法律规定， 可以从事必须要特许的牌照或执照的行业或专业之外

的任何生意或经营（包括进行对外投资、合资）。 亚世香港仅为持股公司，未从事

任何业务。

亚世香港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港元

项目

2018

年末

/2018

年度

总资产

6,418.72

净资产

5,711.77

净利润

13.13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公司的股东总数为32,578人，前十名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亚世光电（香港）有限公司

26,766,000 36.65%

2

林雪峰

10,127,000 13.87%

3

边瑞群

10,116,000 13.85%

4

解治刚

6,182,000 8.46%

5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9,000 0.37%

6

福建匹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匹克投资趋势

1

号

225,000 0.31%

7

周雪钦

105,000 0.14%

8

廖炜东

75,000 0.10%

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5,268 0.09%

10

邢志奇

48,000 0.07%

合计

53,978,268 73.90%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1,826.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不低于25.00%。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包括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与公司股东公开

发售股份。 其中，公司公开发行新股数量1,524.00万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

量302.00万股且不超过本次发行中自愿设定12个月及以上限售期的投资者获得

配售股份的数量。

二、发行价格

发行价格：31.14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22.99倍（每股收益按照2018年度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

结合的方式。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1,826万股，其中，新股发行数量为1,524万股，老股

转让数量为302万股（即本次公开发行中设定12个月限售期的股票数量为302万

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54.40万股，其中公司新股发行数量为152.40万股，占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总量的10%；股东老股转让数量为302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1,371.6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总量的90%。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包销股份的数量为65,268股，包销金额为2,032,

445.52元，包销比例为0.36%。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1、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74,573,600.00元。

2、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9年3月23日对发行人募

集资金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 “会验字 [2019]3003号”《验资报

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56,363,600.00元（公司承担部分，不含税），具体明细如

下：

项目 金额（元）

保荐费用

8,000,000.00

承销费用（新股发行）

32,712,358.25

审计及验资费用

4,750,000.00

律师费用

4,870,000.00

发行手续费用及材料制作费用

1,401,241.75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630,000.00

合计

56,363,600.00

每股新股发行费用：3.70元（每股新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新

股股数）

六、新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共募集资金474,573,600.00元， 扣除公司需承担的56,363,

600.00元（不含税）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418,210,000.00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10.43元/股（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1.3544元/股（按照2018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已披露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的财务数据，华普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

了会审字[2019]0087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

投资者注意。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十节 财务会计

信息” 内容。

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实际经营情况，公司预计，2019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为

1.20亿至1.26亿元，同比增长2.19%至7.3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0.21亿元

至0.22亿元，同比增长55.24%至62.9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为0.20亿元至0.21亿元，同比增长57.78%至66.13%。由于汇率变动及其他因

素的影响，公司的实际经营业绩有可能偏离前述范围。

前述2019年一季度预计业绩情况，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若实

际经营情况与公司的初步预测发生较大变化，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披

露。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

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

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

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

化等）；

（三）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霍达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联系电话

0755-82943666

传真

0755-82944669

保荐代表人 王吉祥、李恺

项目协办人 田雨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上

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如下:

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要求，其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招商证券同意担任亚世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 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发行人：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6日


